
嘉義縣教育網路中心九十七學年度推動網路資源服務試辦補助租用筆記型電腦方案

申請表
學校

名稱

使用人

姓名

使用人

職稱

使用人

電話

使用人

Email

申

請

資

格

基本資格：(請查核屬實後打勾)

□使用人為本校編制內正式教師，在職滿一年以上，並且未領用任何單位配發之

公務筆記型電腦設備

優先資格：(請依使用人狀況勾選一項)

□負責全縣性專題網站資源建置維護

□擔任全縣性應用服務輔導推廣工作

□負責全縣性重要專案計畫之校內推廣服務

□導入本縣重點推動之網路管理與應用服務事項

□擔任其他網路應用服務工作

□參與其他充實網路服務資源或增進網路應用推廣工作

具體說明：

申請人

簽章

本表所列各項申請資料均經本人確認正確無誤，本人並已詳閱且願遵守嘉義縣教

育網路中心租用筆記型電腦經費補助各項規定。

申請人簽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服務學校

承辦人

核章

服務學校

校長

核章

教育處

推荐意見

(無推荐事項者免)

推荐人簽章：

審

查

結

果

(本欄由網路中心填記)


